中 山 大 学 岭 南 学 院 赴 境 外 交 换 生 
行 　前 　须　 知
1、 了解交换信息
详请请浏览各个交换院校网站
。

	国家
	学校
	学校网址

	丹麦
	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
	http://www.cbs.dk/cbs_international/international_students/prospective_exchange_students/application_process

	加拿大
	HEC MONTREAL
	http://www.hec.ca/en/sae/isa/index.html

	加拿大
	Memorial University of Newfoundland
	www.business.mun.ca

	泰国
	Thammasat University
	http://www.bus.tu.ac.th/inter/

	泰国
	A.I.T
	http://www.som.ait.ac.th/

	法国
	University of AIX-Marseille
	http://www.iae-aix.com/en/

	法国
	EM Lyon
	http://www.em-lyon.com/international_students/

	法国
	ESLSCA
	http://www.eslsca.fr/

	法国
	Negocia
	http://www.negocia.fr

	意大利
	Bocconi
	www.ir.unibocconi.it/guide

	意大利
	MIB
	www.mib.edu

	英国
	Lancaster
	http://www.lancs.ac.uk/users/international/overseas/index.htm

	德国
	Leipzig
	www.hhl.de


2、 行为总则

我院交换生赴境外交换学习，应展现出富有朝气、活力和健康向上的中山大学学生风范，珍惜学院提供的宝贵机会，在交换学校课堂上积极配合教授授课，课后踊跃参与各项活动，在活动中加强互动交流，谨记自律、自尊、自重，自强、自立、自爱。

3、 学生管理

我院交换学生赴外学习期间必须遵守当地法律校规，接受所赴学校的管理，在其相关指引下，尽快适应新的环境及教学体制，认真完成既定学习任务，积极参加学术活动，真正达到交换学习的目的并须于抵达对方一周内将Lingnan MBA Outgoing Exchange Arrival Feedback Sheet 发至jili@mail.sysu.edu.cn。
学生在外学习期满应按时回校上课，不得擅自延长或转往其它地区或国家，并须于回校两周内将Lingnan MBA Outgoing Exchange Summary发至jili@mail.sysu.edu.cn。
4、保险

学生在境外学习期间必须购买涵盖医疗及人身意外等保险，保险金额中的医疗补偿一项不能低于３０万人民币。如发生疾病、意外伤害，或其它意外情况，须按照学习的所在国／地区的有关保险制度处理，中山大学及其岭南学院均不负担补偿义务。

交换学生应对自身的言行、人身和财产安全负责，将人身安全放在第一位，避免一切有危险的行为和活动。遇到危险状况，应当首先与当地警务部门和所在学校联系，并通报我院相关部门。

5、 费用

交换期间，学生按各自所属学校收费标准向所属校缴交学费。学生各种手续费、往返旅费、学习期间食宿费、书费、保险和医疗等由学生本人自理。
6、 办理出境等相关手续

根据学校规定，交换派出学生的出境手续需要自行办理。派往同一学校的学生可自行组织以团队形式在省公安厅办理出国（境）因私出境护照或通行证，并指定一位主要联络人。该联络人负责代表团队派出前后对内对外的协调工作。由于不同国家申请和签证流程不同，交换学生应注意申请时间，如因手续等问题耽误交换学习，学院概不负责。

7、 宣传义务

交换学生应对学院、学校的历史和现状，以及学校所在的广州市、广东省、珠三角地区、乃至我国的人文历史、地理、特色都有较清楚的了解，以便于在外学习期间做好相关的宣传和解释的工作。

8、 交换回馈
学院要求每位学生于交换结束后向岭南学院MBA教育中心上交一份图文并茂的交换总结或心得，内容可为：交换收获、交流心得、学习或研究性报告等，从各方面反映参加自己参加对外交换活动的学习、生活、交流、参访活动情况，所附相关相片、图片都应加上简要说明。
岭南学院国际MBA办公室学生事务负责人：
            杨晓萍

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84113283

            E-mail: yangxp@lingnan.net
吉丽 

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020-84112091

            E-mail: jili@mail.sysu.edu.cn
9、 出访保证金：
获选的交换生，须每人交纳人民币2000元作为保证金
，非因不可抗力的重大变故，不得放弃或中辍交换生资格。对于中途放弃、退出和在学业结束后未能按时归国的学生，以及在外学习期间违法乱纪、不履行行前需知的规定及任务要求，岭南学院将没收其交纳的保证金， 将之用于以后海外交流项目的发展。 该保证金将在交换学生回国后退回给学生本人。（保证金收据请妥善保管，学院财务将凭收据退还保证金。保证金缴纳时间：2008年3月11日-2008年3月18日 周末及节假日除外。）

10、 申请人承诺及相关签名：

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已认真阅读以上须知，清楚自己相关的责任与义务。如果违反或无法执行有关条款我将会失去外派学生的资格，并且对自己产生的后果负责。

申请学生签名：

申请学校：

�马老师，请晓萍帮忙核对并更新学校信息。


�申请交换的MBA学生须在递交申请资料的同时出示交纳人民币2000元出国保证金的收据。交纳保证金事宜可在岭南学院行政中心一楼财务处办理。





